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

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

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。

根据安徽省经济和信息化厅发布的《关于安徽省第五批专精

特新“小巨人”企业和第二批专精特新“小巨人”复核通过企业

名单的公示》，经7月14日至7月20日的公示期后无异议，公司被

认定为第五批国家级专精特新“小巨人 ”企业。

公司本次入选第五批国家级专精特新“小巨人”企业，有利

于提高公司品牌知名度，增强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和行业影响力，对

公司整体发展产生积极影响。

（一）《关于安徽省第五批专精特新“小巨人”企业和第二批专

精特新“小巨人”复核通过企业名单的公示》；

（二）《第五批专精特新“小巨人”企业公示名单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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